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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律手段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形成组合

拳。推进以湿地、森林、海洋等生态系统，或者

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

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推广人民法

院之间协商联动合作模式，努力实现一体化司法保

护和法律统一适用。全面加强队伍专业能力建设，

努力培养既精通法律法规又熟悉相关领域知识的专

家型法官，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能力水平。

　　16.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

关、行政主管机关的协作配合，推动构建专业咨询

和信息互通渠道，建立健全打击盗采矿产资源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工作机制，有效解决专业

性问题评估、鉴定，涉案物品保管、移送和处理，

案件信息共享等问题。依法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

与综合治理工作，对审判中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

监管疏漏等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移送、通报，必

要时发送司法建议，形成有效惩治合力。

　　17.因应信息化发展趋势，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为依托，促进信息技术与执法办案、

调查研究深度融合，提升环境资源审判的便捷

性、高效性和透明度。加速建设全国环境资源审

判信息平台，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全国环

境资源审判“一张网”，为实现及时、精准惩处

和预防盗采矿产资源犯罪提供科技支持。

　　18.落实人民陪审员参加盗采矿产资源社会影

响重大的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的制度要求，

积极发挥专业人员在专业事实查明中的作用，充

分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着力

提升巡回审判、典型案例发布等制度机制的普法

功能，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和以案释法工作，积极

营造依法严惩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社会氛围，引

导人民群众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法治意识，共建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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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等部委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号

各省（区、市）自然资源（海洋）、生态环境、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

源局、生态环境局、林业和草原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共中

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

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严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依据相关法


